
复查延期
据《京华时报》报道，9 月 15 日，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和代理

律师李树亭来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询问聂树斌案件复查结
果。 复查再次延期，至 12 月 15 日。

去年 12 月， 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高法复查聂树斌故意
杀人、强奸案。 今年 6 月，山东省高院向聂树斌家属下达《延长
复查期限通知书》，称因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经报最高人民法
院批准，决定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

■本报记者 高柱 李娜
杨洋是“宝贝回家”寻亲公益平台的一

名打拐志愿者，两年打拐经历中，他见过不
止一起亲生父母贩卖子女的案例。 杨洋告
诉《工人日报》记者，截至目前，已有 13137

个家庭通过“宝贝回家”网络平台登记寻找
失踪孩子， 而被拐宝贝寻家的登记人数只
有 4275 人，其中成功寻回孩子或者找到父
母的案例屈指可数。 杨洋说，孩子走失被拐
让万千家庭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 而竟有
父母为从中获利贩卖亲生子， 这是道德和

法律都不允许的。
记者：从“宝贝回家”的寻亲工作情况

看，现在帮助拐卖儿童回家面临哪些难点？
杨洋：很明显的数据对比是，父母寻找

孩子远远多于孩子寻找父母的登记个案
数。 但现实情况是，打拐志愿者在帮助孩子
寻找父母时会更加容易， 父母寻找孩子却
犹如大海捞针。

很多寻亲的孩子在童年时留下了记
忆， 可以提供家乡和亲人的部分线索，我
们经常是根据孩子提供的碎片式信息成
功帮他们找到家人，但事实上能够真正重
回家庭的孩子很少。 很多孩子在长大后，
出于各种考虑和压力不愿意寻找父母，有
的孩子在重回家庭后很难有融入感，最终
还是离开回到养父母家，或者宁愿在外独
自漂泊。

记者： 你认为为何始终存在拐卖儿童
的犯罪行为？

杨洋： 其实， 相比于上世纪 80、90 年
代， 我国现在拐卖儿童的案件数量已经有
了明显的减少。 但由于一些偏僻地区仍存
在传宗接代、 买孩子会让家庭人丁兴旺等
落后观念，拐卖儿童仍在暗中盛行。 此外，
正常合法的领养手续过于繁琐， 也让一些
希望抚养孩子的家庭愿意铤而走险。

记者：在你的打拐志愿者工作中，有遇
到过父母贩卖亲生子女的案例吗？

杨洋：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就在昨天我
们还通过 DNA 最终确认，一名寻亲孩子是
被亲生父母贩卖给他人的。 看到这一结果
时，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十分无奈，至今还
没有将这一消息告知那名寻亲的孩子。 那
个孩子寻亲的欲望很强烈， 我们担心他接
受不了事实。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这一案例？
杨洋：寻亲人于 1989 年被父亲贩卖至

广东，但由于当时他年龄尚小，并不了解自

己是怎样离开原本生活的家庭。 2014 年 8
月，寻亲人求助“宝贝回家”，希望找到他的
亲人。 志愿者根据他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了
长达一年的寻找， 后来确定寻亲人来自重
庆，并很快找到了他的父母。 而这对父母正
是当年将他远卖他乡的“人贩子”。

记者： 你对父母贩卖亲生子女有何看
法？

杨洋 ：几乎所有案例中 ，父母给出贩
卖亲生子女的理由都是因为 “穷 ”。 可是
孩子不是商品 ， 父母贩卖孩子理应受到
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 。 目前我国对
于拐卖儿童和妇女的法律正在不断修改
完善 ，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未成年人
的守护者 ，一旦发现买卖交易现象 ，应该
及时举报制止 。 只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合力 ， 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拐卖儿童
这类犯罪发生。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洋为化名)

法治·监督责任编辑：卢 越
新闻热线：（010）84151683
E-mail:grrbly@163.com

2015年9月19日 星期六6 http : / / www ．workercn ． cn

本报讯 （记者高柱 李娜）一年前，四
川乐山市夹江县李某和杨某打算以 10 万
元价格出卖 4 个月大的亲生儿子，后经打
拐志愿者举报后被警方抓获。 近日，夹江
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分别对李某和
杨某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和有
期徒刑 1 年，并各处罚金 1000 元。

据了解，李某和杨某于 2011 年在同
一工厂打工时相恋。 2013 年 4 月，杨某
到医院检查时， 发现自己已有 3 个月身
孕，医生告知其体质不适宜做流产。杨某

得知，四川绵阳许先生夫妇因无法生育，有抱养
孩子的打算，便与该夫妇取得联系。双方约定先
行交易 12000 元营养费，待孩子出生后，交由许
先生夫妇抚养。

2014年 1月，杨某顺产生下男婴瑞瑞（化名），
不料许先生夫妇打算做试管婴儿， 放弃抱养孩子。
此后，李某和杨某又经许先生介绍，与同样欲抱养
孩子的林总（化名）联络，李某向对方开价 10 万元
作为抱养孩子的费用，最终因出价过高交易失败。

同年 4 月初， 林总将瑞瑞的信息发布到一
个领养孩子的 QQ 群，并标价 10 万元，该信息

被打拐志愿者发现。志愿者在与林总、李某和
杨某多次接触后， 确认贩卖儿童事实确实存
在，便将情况向当地派出所举报。 4 月 21 日，
李某和杨某二人在酒店被公安机关抓获。

2015 年 8 月 21 日， 四川乐山夹江县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 认为李某与杨某以非
法获利为目的出卖自己的儿子， 其行为已经
构成拐卖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李某与
杨某虽未成功交易，但已经着手实施犯罪，是
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系拐卖儿童未
遂，可以减轻处罚。

夹江县人民法院根据二人犯罪情节和悔
罪表现等，判决李某犯拐卖儿童罪（未遂），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千元；杨某犯拐卖儿童罪（未遂），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某反复强调，自己
在前两次送孩子过程中未主动提过价钱问
题，认为把孩子送给别人抱养不犯法，而最后
产生金钱交易想法是因为自身经济压力较
大。他认为自己条件不好，新生儿有一个更富
有的家庭抚养是好事。

“虽然没有完成买卖，但已经构成
了犯罪。 ”对于该案，成都泰和泰律师事
务所律师叶东灵认为，李某和杨某欲以
10万元作为条件将孩子送人“抱养”，是
假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 我国法律
有明确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
生子女的， 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处罚。
按照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具有法律规定情形的， 处以 10 年以上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父母明码标价“送子”获刑
法院：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的，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

乐陵消防安全宣传进闹市
本报讯 近日， 山东乐陵市公安消防大队深

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宣传。 据悉，该消
防大队宣传人员深入商场、 宾馆等人员密集场
所，为辖区人员发放彩页，并针对人员密集场所
火灾特点，结合近期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为辖区人员详细讲解了日常防火措施、防火检
查方法、初期火灾扑救、火灾扑救方法、正确使用
灭火器材、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组织人员紧急疏
散等消防安全常识。 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
广大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真正达到了“人人参
与、相互提醒、户户宣传”目的，为辖区消防安全
奠定了基础。 (李云祥)

对话打拐志愿者

“父母就是‘人贩子’，这样的案例很多”

■本报记者 李国 实习生 郑荣俊
重庆张净夫妇十余年前在银行存款 4 笔 ，共

120 余万元，然而钱却“失踪”了。
2006 年， 张净夫妇状告银行反被刑事立案，张

净以诈骗罪获刑 4 年。
张净出狱 4 年后，被改判无罪。
2015 年 8 月 26 日，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了支付张净 34 万元国家赔偿金， 驳回其 400
余万元的国家赔偿申请的判决。

张净对此不服，提起申诉。 2015 年 9 月 15 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其申诉。

124 万元存款“蒸发”
张净，重庆老牌上市公司万里蓄电池股份有限

公司前董事长， 重庆市第一届、 第二届人大代表，
1993 年获得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1995 年被评为
全国劳模，退休后创办了一家塑钢管道公司。

2001 年初，在张净的塑钢管道公司担任副总职
位的黄志忠，以“朋友开厂，需要资金，并可以支付
高息”为由，向张净借钱。 黄志忠称，只要存款存入
梁平银行就可得到三倍的贷款。

2001 年 5 月和 2002 年 4 月，张净在梁平农行分
别办理储蓄存款 38 万元和 14 万元。 2001 年 6 月和
9 月， 张净之妻也在梁平农行分别办理储蓄存款
44.9 万元和 27 万元。 四次一共存了 124 万元。

2002 年，38 万元存款到期后，张净发现这笔存
款不翼而飞，银行不给说法。 张净遂在 2005 年 6 月
向梁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后经调查，发现这笔
款是该农行的营业部副主任蓝振贵，在柜台以张净
的名义办理了银行卡，并多次转划或取现，套光了
张净 38 万元的存款。

不久， 张净妻子存入的 44.9 万元和 27 万元两
笔钱也“失踪”了。2006 年 3 月，张净妻子提起诉讼，
向农行追讨存款。

储户反成诈骗犯入狱
诉讼过程中，梁平农行向当地警方报案“遭遇

诈骗”，警方介入调查。 2006 年 9 月 8 日，张净被警
察带走。 次日，又以“涉嫌犯信用卡诈骗罪”被刑事

拘留。 同年 9 月 29 日“涉嫌犯诈骗罪”被逮捕。
2007 年 10 月，经审理，梁平法院判定：“张净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为非法获取高额利息，采取同意、
协助他人支取其存款， 然后起诉银行赔偿的手段，
骗取公共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但由于意志以外的
原因未能得逞，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属未遂，依法
可减轻处罚”。 法院判决：张净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 4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张净提起上诉。 2008 年 4 月，重庆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随后，张净被送往重庆三
合监狱服刑。

张净称，他被拘留后，曾先后 6 次向梁平法院
申请， 对本案存取款的原始资料进行调查取证，但
是却得到了梁平法院“经院里领导研究决定和院长
的指示不予采纳”的回复。

二审结束后，张净之女找重庆市二中院判案答
疑，但没有得到让她信服的回答。

证据不足改判无罪
2010 年 6 月 8 日，张净刑满出狱。出狱第二天，

张净就去了梁平法院，要求查看当时庭审时没出现
却十分关键的证据：两张密码挂失和两张借记卡申
请表，没有得到法院的应允。 随后，他又找来律师去
调阅案卷。 被法院告知：本案有三宗案卷，但只能看
一卷并且只能看、抄，不能复印。

随后，张净带着四张抄写的证据，来到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的接待人员认为，他提供的
证据很关键，但是手抄的不具备证明效力，让他回
去请重庆市检察院提供原件。

张净回到重庆后，几经波折，最终梁平法院答
应提供那 4 张关键的申请表原件，但要求张净承诺
不再到北京上访。

拿到证据的张净，即刻找到重庆法正司法鉴定
所对单据上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 经专业鉴定，证
实 4 张申请表上的张净与其妻子的签字均不属本
人所写。

2013 年 10 月，重庆市高院提审此案。 2014 年
12 月，重庆市高院认为，原一、二审裁判认定原审被
告人张净犯诈骗罪的证据不足。 最终宣判张净无
罪。

至此，张净总算恢复清白之身。 此案引发广泛
关注， 被列入重庆市人大 2014 年监督工作报告之
中，作为“维护信访人权益”的代表案例。

国家赔偿再掀波澜
2015 年 6 月，张净向重庆市二中院申请国家赔

偿 ， 包括限制人身自由 1368 天的损害赔偿金
300576.96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23790 元、因服刑
导致其购买的专利不能发挥经济效益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 320 万元及利息。

8 月 6 日，重庆市二中院向张净赔礼道歉；8 月
26 日下发国家赔偿决定书。 据国家赔偿决定书，张
净获国家赔偿共 34 万余元， 其中人身自由损害赔
偿金 300576.96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4 万元。张净的
其他请求未获法院支持。

但张净拒绝在此国家赔偿决定书上签字。
张净说：“我入狱期间， 女儿为了给我平反，终

结了苦心经营多年的生意。 此外，我在 2004 年的时
候，签订了一个用 320 万元购买‘节水龙头’专利的
合同，当时支付了 50 万元，专利到手后，便立即成
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

“为了这个案子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背负
了一大笔的债务，这 320 万元怎么不是直接经济损
失呢？ ”张净说，除了上述的赔偿要求外，还要追回
十多年前存入梁平农行的那笔钱。

据了解 ，张净不服国家赔偿决定 ，向重庆高
院提起申诉 ， 高院已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受理 。
张净状告梁平农行 ， 要求其赔偿 10 余年前的储
蓄存款及相关损失，将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在梁
平法院开庭审理。

沈阳设立 28 个流动派出所
本报讯 （记者刘旭）“哪里治安问题严重，流

动派出所就设到哪里。 ”9 月 14 日，沈阳市公安局
组建的 28 个流动派出所同时挂牌成立。

沈阳市公安局经调研了解到，城乡接合部、县
乡接合部和全市学校、医院、宗教场所周边地区入
室盗窃、制假贩假、黑车违规拉客、堵塞消防通道、
非法占道等问题较多。为解决这些问题，沈阳市公
安局从市区两级机关选调 510 名警察， 按照城区
每所 20 人，县（市）每所 10 人的配备标准，组建了
28 个流动派出所。 流动派出所不属于派出所的常
驻机构，不具有户籍管理功能。设立地点跟着警情
走，哪里治安秩序差就设到哪里，以集中警力重点
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问题。

紧绷纪律弦廉洁过两节
本报讯 中秋、国庆“两节”即将来临，为进一

步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沈阳供电段党委
召开全段中层以上党员干部视频会议， 组织党员
干部学习廉政有关规定， 观看反腐倡廉警示专题
教育片，为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节前，这个段党委通过周交班会、车间大会、
视频会议等形式， 提醒每名党员干部必须信守自
己的廉政承诺，坚决杜绝“两节”期间各种奢侈浪
费行为。同时，针对中秋、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段
党委重申“八不准八不得”要求，防止中秋、国庆期
间“四风”问题反弹，要求纪检、财务等部门加强节
日期间监督检查力度，开设举报电话热线，对违规
违纪行为坚决制止。

（杨威 张祎）

年年“上供”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四川省高县交通局原局长白仲良

贪污、受贿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白仲良犯贪污罪、受贿罪，数
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230 余万元违法所得依法
予以追缴。该局财务股股长郭益祥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零六个月；办公室主任严晓军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零六个月。 据白仲良交代，其下属年年以“拜年”的名义
向其行贿。 一审判决后，白仲良提出上诉。

“安全协议”
据《浔阳晚报》报道，秋季开学没几天，江西九江县二中初三

年级有学生反映，到学校上晚自习时，被学校强制要求签一份“安
全协议”，即在上下晚自习路上出了事学校一概不负责。

对于这份申请， 学校称 “本来是不想走读生来上晚自习
的，可是这些家长又想孩子来，问题就来了，小孩晚上来回的
安全不可能让学校来负责， 这个责任肯定是要家长来承担
的。 ”

官员被查
据中新网报道， 针对近日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蔡福顺遭举报一事，贵州省纪委监察厅官网回应称，贵州省
纪委对蔡福顺涉嫌违纪问题正式立案审查， 目前正按纪律审
查工作程序开展相关工作。

此前媒体报道，蔡福顺被曝与多人通奸。 数十张聊天记录
显示，蔡福顺与多名女子商谈性行为地点，并协助一女大学生
发论文、安排工作，在出差期间找其陪玩。 （卢越整理）

9 月 16 日，河南郑州市化工路与白松路交汇处，道路两侧数公
里刚收获的玉米被附近农民搬上马路晾晒。 一时间，道路两个方向
数公里马路被金黄的玉米所覆盖，如同“黄金大道”。公路“打场”，不
仅是交通安全问题，似乎也涉及食品安全。 CFP 供图

“玉米阵”摆上公路

图为电影《失孤》原型、寻子父亲郭刚堂制作的 160 余米寻亲条幅。 韦鹏/东方 IC

储户蒙冤 4年，“叫板”国家赔偿

咨询电话： 010-84151263
咨询 QQ：2632869116

分分类类广广告告
（2015 年 9 月 19 日）

工人日报社广告经营中心
咨询电话： 010-84151３88

公告 本院受理谢志广、 谢猛申请宣告
代燕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
满，代燕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
黔威民特字第 28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
代燕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张美莲申请宣告黄碑琴
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黄
碑琴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威
民特字第 29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黄碑
琴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李豪、李光云申请宣告苏
全珍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
出寻人公告， 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
满， 苏全珍仍下落不明， 本案已审理终
结 。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
（2015）黔威民特字第 30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苏全珍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李猛申请宣告王慧芬失
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王慧
芬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威
民特字第 31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王慧
芬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张顺生申请宣告王金聪
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王
金聪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
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
威民特字第 32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王
金聪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唐德芳、 唐德茜申请宣
告王珍花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现已
届满，王珍花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
结 。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
（2015）黔威民特字第 33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王珍花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苏文荣申请宣告张正兰
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张
正兰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
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
威民特字第 34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张
正兰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崔庆龙申请宣告刘艳失
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刘艳
仍下落不明 ， 本案已审理终结 。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威
民特字第 35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刘艳
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李兴田申请宣告张琴失
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张琴
仍下落不明 ， 本案已审理终结 。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威
民特字第 36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张琴
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高志广申请宣告高祥、苏
芬失踪一案，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高
祥、苏芬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
黔威民特字第 37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高
祥、苏芬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马凯申请宣告速春艳失
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速春
艳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威
民特字第 38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速春
艳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邓行申请宣告刘乔艳失
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刘乔
艳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威
民特字第 39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刘乔
艳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苏秀芳申请宣告张英会
失踪一案，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张
英会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
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
威民特字第 40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张
英会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邹迪申请宣告朱银飞失
踪一案，于 2015 年 3 月 17 日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朱银
飞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威
民特字第 41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朱银
飞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孟广勇申请宣告禄粉菊
失踪一案，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禄
粉菊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
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
威民特字第 42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禄
粉菊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欧州测
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 ， 证 号 ： 商 境 外 投 资 证 第 ：
1000201400076 号，特此声明作废。

公告 本院受理胡越申请宣告刘美仙失
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出寻人
公告，公告期为 3 个月。 现已届满，刘美
仙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 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2015）黔威
民特字第 43 号民事判决书， 宣告刘美
仙失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费文志申请宣告吕宇宇
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已届满，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 （2015）黔威民特字
第 107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吕宇宇为失
踪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黄必珍申请宣告孔祝群
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6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已届满，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 （2015）黔威民特字
第 111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孔祝群为失
踪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杨相相申请宣告王国芬
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已届满，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 （2015）黔威民特字
第 113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王国芬为失
踪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成信华申请宣告陆美芬
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已届满，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 （2015）黔威民特字
第 115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陆美芬为失
踪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武升坤申请宣告杨田英
失踪一案，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发出寻
人公告，公告期间已届满，并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依法作出 （2015）黔威民特字
第 117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杨田英为失
踪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冯志成： 本院受理张立全诉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３ 日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四楼第四公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吉林省抚松县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浙江省东阳市大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定解散本公司，并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相关债权人于
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 卢敏生 联系电话：
13605723001；地址:东阳市东义路 57 号。

公告 李春新： 本院受理李苏英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判决你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李苏英
借款本金 1050000 元及利息 （利息自
2015 年 2 月 20 日起按双方约定利率月
息 2 分计付， 至本院指定期间届满之日
止）。现公告向你送达（2015）宛民初字第
93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 ， 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 年 8 月 16 日 0 时 20 分许，我

支队刑事侦查队在福鼎市八门高速路
口查获一辆车牌号为豫 PX0586 油罐
车，车上装有柴油 37.23 吨；同日在创恒
船厂内查获一辆车牌号为鄂 HOA679
油罐车，车上装有柴油 38.34 吨；同日 8
时许在龙安开发区江南船厂附近查获
一辆车牌号为豫 PX3191 油罐车， 车上
装有柴油 22.36 吨 ；2015 年 8 月 20 日
23 时 30 分许， 在宁德市东冲口海域查
获一艘“闽宁德货 0772”号船，现场查扣
无合法、齐全手续成品油 184.32 吨。 以
上四批成品油所有人不明，现对该四批
成品油依法进行公告。 请上述四批成品
油所有人，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持该
批成品油的合法手续到我支队办理相
关手续 ，逾期无人认领 ，我支队将对该
四批成品依法予以处理。
联系人：陈警官 0593-2923105

18105932000
宁德市公安边防支队
2015 年 9 月 15 日

通告 司明雨同志： 你于 2008 年 12 月
到首钢矿业公司地质研究所工作，2015
年 8 月起借调首钢地质勘查院地质研
究所。

你 2015 年 9 月 1 日没有履行请假
手续， 未到单位上班， 单位已于 9 月 3
日向你下发《责令上班通知书》，但你至
今仍未上班。 依据《首钢矿业公司职工
请假考勤管理办法 》第四条 “凡未履行
请假手续的， 均按旷工处理” 的规定，
2015 年 9 月 1 日至今对你按旷工处理。
特此通告。

首钢矿业公司人力资源部
首钢地质勘查院地质研究所

2015 年 9 月 19 日

通知 王璨，女，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
身份证号码 430102198110175608，为长
沙市望月公园职工。 2002 年 5 月办理了
停薪留职手续前往新西兰，停薪留职协
议到 2008 年 4 月 16 日到期后，你再未
与单位签订相关协议并未回单位履行
请假手续，期间与单位失去联系。 请你
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前回单位报到。否
则将根据《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
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 第 3
条第四款“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
过 15 天， 或者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超
过 30 天”的规定，予以辞退。

长沙市望月公园管理处
2015 年 9 月 18 日

注销公告
庆元县俊捷印刷有限公司股东决

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电话: 15988064335 。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杨耀军先生 ：山
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09 月
01 日 起 将 《 融 资 租 赁 合 同 》 （ 编 号
SFNMST130016-A00） 项下全部债权 、
租赁物所有权转让给内蒙古山推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请从即日起直接向内
蒙古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履行债务
回 购 款 和 代 为 支 付 款 合 计 人 民 币
106680 元 （大写 ：人民币壹拾万零陆仟
陆佰捌拾元整），特此公告。

注销清算公告 经中国华粮物流集团
吉林华通粮食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
定解散本公司，清算组已成立。 请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登记。 特此公告。 地址：吉林省长春
市南湖大路 518 号鸿城国际大厦 a 座 17
层 联系人：宁立新 电话：0431-81858131
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吉林华通粮食有限公
司 注册号：220000000061545

声明李峰源遗失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 资 格 证 书 ， 身 份 证 号
1523261985120253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庆荣遗失庆元县工商局
2012 年 11 月 22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1126681059596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一
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荣平遗失庆元县工商局
2013 年 5 月 13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1126682016471 的执照副本一本 ，声
明作废。


